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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目的
	適用範圍
	凡本公司之各單位執行安全衛生法規鑑別，包括蒐集/辨識/查核等作業均屬之。

	名詞定義
	安全衛生相關法令：係指勞動部、消防署、衛生福利部等頒布之安全衛生相關法令。
	其他要求事項：業主契約中有關安全衛生條款、特殊規定規章及會議紀錄。
	各單位：係指本公司之各部門及工程單位。
	法規主辦部門：係指該項法規的管理部門，例如勞動法令的主辦部門即為人資單位。

	說明
	管理權責
	法令查核人員：應具備下列條件者：
	職安單位人員；
	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，具乙級安全衛生技術士(含)以上證照人員；
	曾接受過安衛法規訓練至少三小時以上者。

	職安單位：負責蒐集、彙整並公告安全衛生法規相關資料，以確保安全衛生法規之正確性及適用性。
	各單位：配合職安單位查核其安全衛生法規之符合性，必要時擬定目標管理方案並將查核結果回報職安單位。
	各單位主管：審核公司法規不符合事項，整合資源進行改善方案。

	法規查驗程序
	取得法規：由網路、通訊、營造同業交流等方式獲取政府機關發布之安全衛生相關法令、公告及通報等資料。
	職安單位定期查看法規是否有變更、新增或廢除，若發現有法規變更、新增或廢除等事實，應將該法規及其公告修
	職安單位對法規修正條文存疑時，應通知相關單位、法規主辦部門協助法規變更事項符合性之查核。
	各單位、法規主辦部門或職安單位針對法規不符合事項判定可立即改善者，應增修訂公司規定事項並通知各相關單
	法規不符合事項判定如需較長時間改善者，各單位、法規主辦部門或職安單位應訂定目標管理方案予以改善，未完
	職安單位將法規查核之結果資訊及修訂後公司規定事項（如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、安全衛生作業流程、自動檢查表等
	職安單位應每年至少一次以上重新鑑定、查核法令及其他要求事項之適用性，統一彙整後陳送最高管理階層簽核。



